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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根据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公布全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行业 2022年第二批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通知》（闽建科函〔2022〕
54号）的要求，标准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和研究成果，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国内先进标准，结合我省的区

域特点，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

4．装配率计算；5．评价等级划分。

本标准由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福建省建设

工程造价总站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

建议，请寄送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科技与设计处（地址：福

州市北大路 242号，邮编：350001）和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

（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242号，邮编：350001），以供今

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 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总站

福建建工装配式建筑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建海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编单位： 福州大学

三明市建设工程造价站

中建科技（福州）有限公司

福建建泰建筑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嘉博联合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金强（福建）建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左海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鸿生高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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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为促进福建省装配式建筑发展，规范装配式建筑评价，制

定本标准。

1. 0. 2 本标准适用于评价福建省工业和民用建筑的装配化程度。

1. 0. 3 本标准采用装配率评价建筑的装配化程度。

1. 0. 4 装配式建筑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外，涉及规划、设计、质

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还应符合国家、行业及福建省现行有关工

程建设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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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装配式建筑 prefabricated building
由预制部品部件在工地装配而成的建筑，包括装配式混凝土

结构建筑、装配式钢结构建筑、装配式木结构建筑以及装配式组

合结构或混合结构建筑。

2. 0. 2 装配率 prefabrication ratio
单体建筑室外地坪以上的主体结构、 围护墙和内隔墙、 装

修和设备管线等采用预制部品部件的综合比例。

2. 0. 3 免撑免模预制混凝土楼盖体系 formwork-free and
scaffolding-free precast floor system

利用预制混凝土构件刚度直接支承施工阶段荷载，无需设置

现场模板和支撑的预制混凝土楼盖体系。

2. 0. 4 工厂组合成型钢筋制品 factory assembled fabricated steel
bar

在工厂加工，由多个单件成型钢筋制品组合成的二维或三维

的成型钢筋制品。

2. 0. 5 内隔墙非砌筑 prefabricated interior partition wall
内隔墙墙板及相关配件由工厂生产，并在现场干法安装施工，

主要包括各类轻质条板隔墙、轻钢龙骨隔墙等。

2. 0. 6 干式工法 non-wet construction
现场采用干作业施工工艺的建造方法。

2. 0. 7 全装修 wholly decorated
建筑功能空间的固定面装修和设备设施安装全部完成，达到

建筑使用功能和性能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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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8 装配化装修 assembled decoration
将工厂化生产的部品部件以干式工法为主进行施工安装的装

修建造模式。

2. 0. 9 集成厨房 integrated kitchen
地面、吊顶、墙面、橱柜、厨房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

工厂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厨房。

2. 0. 10 集成卫生间 integrated bathroom
地面、吊顶、墙面和洁具设备及管线等通过设计集成、工厂

生产，在工地主要采用干式工法装配而成的卫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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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应以单体建筑作为计

算和评价单元，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单体建筑应按项目规划批准文件的建筑编号确认；

2 建筑由主楼和裙房组成时，主楼和裙房可按不同的单体建

筑进行计算和评价；

3 单体建筑的层数不大于 3 层，且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

500m2时，可由多个单体建筑组成建筑组团作为计算和评价单元；

4 单体建筑计算和评价范围为首层建筑地面（有地下室的为

顶板建筑面层）以上的全部楼层；

5 独立地下工程，包括但不限于地下立体停车场、地下运动

场所，符合装配式建筑计算规则的，可作为独立单元实施计算和

评价。

3. 0. 2 装配式建筑评价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设计阶段预评

价，第二阶段为施工阶段评价。装配率以施工阶段评价的结论为

准。

3. 0. 3 装配式建筑应同时满足下列要求：

1 主体结构部分的分值不低于 30分；

2 围护墙和内隔墙部分的分值不低于 10分；

3 技术创新的分值不低于 5分；

4 装配率不低于 50%。

3. 0. 4 装配式建筑宜采用装配化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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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率计算

4. 0. 1 装配率应根据表 4.0.1中的评分项分值按下式计算：

1 2 3 4 100%
100

Q Q Q QP   
  （4.0.1）

式中： P ———装配率；

Q1 ———主体结构指标实际得分值；

Q2 ———围护墙和内隔墙指标实际得分值；

Q3 ———装修和设备管线指标实际得分值；

Q4 ———技术创新指标实际得分值。

装配率计算结果四舍五入，精确至 1%。

表 4.0.1 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表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主体结构

（最高 50分）

柱、支撑、承重墙等竖

向构件
35%≤比例≤80% 20～30*

30

梁、板、楼梯、

阳台、空调板等

水平构件

70%≤比例≤90% 20～40*

工厂组合成型

钢筋制品
比例≥60% 2

设计标准化、

模数化

存在不符合 1M基本模数整

倍数的轴线尺寸
-2

存在不符合扩大模数 2M、3M
整倍数的楼梯间开间及进深

的轴线尺寸

-2

存在不符合 1M基本模数整

倍数的层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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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0.1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主体结构

（最高 50分）
部品部件通用化

100≤轮廓尺寸相同的预制混

凝土梁、板类构件个数≤200
1～2*

60≤轮廓尺寸相同的预制楼

梯类构件个数≤120
1～2*

围护墙

和内隔墙

（最高 20分）

围

护

墙

非承重围护墙非

砌筑
比例≥80% 10

10

围护墙与保温、隔

热、装饰一体化
50%≤比例≤80% 4～10*

内

隔

墙

内隔墙非砌筑 50%≤比例≤80% 5～10*

内隔墙与管线、装

修一体化
50%≤比例≤80% 2～5*

内隔墙与装修一

体化
50%≤比例≤80% 1～2*

内隔墙与管线一

体化
50%≤比例≤80% 1～2*

装修和

设备管线

（最高 20分）

全装修 - 6

-

干式工法楼面、地面 比例≥70% 6

集成厨房 70%≤比例≤90% 2～4*

集成卫生间 70%≤比例≤90% 2～4*

管线分离 50%≤比例≤70% 4～8*

技术创新

（最高 10分）

BIM技术应用

设计阶段 3

5
施工阶段 3

可追溯管理系统 - 1

项目组织方式 采用工程总承包模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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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0.1

评价项 评价要求
评价

分值

最低

分值

技术创新

（最高 10分）

应用自主知识产权的

装配式建筑产品体系

相关体系需通过福建省住建

厅的科技评审
2

减震隔震技术

集成应用

评价单元应用减震、隔震部

件且技术措施符合现行国家

及福建省相关技术标准

2

标准化外窗应用 应用面积比例≥80% 2

注：1 表中带“*”项的分值采用“内插法”计算，计算结果四舍五入，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

2 非砌筑墙体需提供深化设计图纸方可得分；

3 若已计算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得分，则不再重复计算内隔墙与装修一体化、

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得分；

4 同一工程项目中有两个及以上单体建筑同时进行装配式建筑评价时，可按工程项目

中轮廓尺寸相同的预制混凝土构件总数量计算各单体建筑的部品部件通用化得分。

4. 0. 2 柱、支撑、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预制构件的应用比例应

按下列规定计算：

1 主要为混凝土构件时，应按下式计算 s：

Q1a =V1a /V1×100% （4.0.2-1）

式中： Q1a ———柱、支撑、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

制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

V1a ———柱、支撑、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预

制混凝土体积之和；

V1 ———柱、支撑、承重墙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混凝

土总体积。

当符合下列规定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间连接部分的后浇混

凝土可计入预制混凝土体积计算：

1）预制剪力墙板之间宽度不大于 600mm的竖向现浇段和

高度不大于 300mm的水平后浇带、圈梁的后浇混凝土

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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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制框架柱和框架梁之间柱梁节点区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3）预制柱间高度不大于柱截面较小尺寸的连接区后浇混凝

土体积；

4）空腔预制叠合构件中的后浇混凝土体积。

2 主要为金属构件、木构件及钢-混凝土、钢-木组合构件时，

应按下式计算：

Q1b =L1b /L1×100% （4.0.2-2）

式中： Q1b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采用金属构件、木构件

及钢-混凝土、钢-木组合构件的应用比例；

L1b ———主体结构竖向构件中采用金属构件、木构件

或钢-混凝土、钢-木组合构件长度和现场对接

区段长度之和；

L1 ———所有主体结构竖向构件总长度。

3 采用钢框架-混凝土核心筒混合结构的建筑物，当同时符

合下列条件时，主体结构竖向构件计算得分可取 15分。

1）框架柱全部采用钢柱或钢管混凝土柱；

2）框架梁全部采用钢梁；

3）混凝土核心筒施工应用滑模施工工艺。

4. 0. 3 梁、板、楼梯、空调板、阳台等水平预制构件的应用比例

应按下式计算：

Q1c =A1c /A1×100% （4.0.3）

式中： Q1c ———梁、板、楼梯、空调板、阳台等构件中预制

部品部件的应用比例；

A1c ———各楼层中预制装配板、楼梯、空调板、阳台

等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之和；

A1 ———各楼层建筑外轮廓面积之和。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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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装配式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可包括：

1）预制装配式叠合楼板、屋面板的水平投影面积；

2）预制板间宽度不大于 300mm 的水平后浇混凝土带面积；

3）钢结构中的金属楼承板和金属屋面板、木楼盖和木屋盖

及其他在施工现场免支模的楼盖和屋盖的水平投影面

积；

4）需设置现场模板的空心楼盖水平投影面积不计入 A1c；

5）仅作为免拆模板，无法与后浇混凝土形成组合作用整体

受力的模壳类预制构件投影面积不计入 A1c。

2 预制混凝土梁的计算水平投影面积等于梁实际投影面积

乘以调整系数，调整系数按下列规定取值：

1）当梁预制高度 H≤0.35m时，取 1.2；
2）当梁预制高度 0.35＜H≤0.5时，取 1.5；
3）当梁预制高度 H＞0.5m时，取 2。

3 竖向构件、电梯井道和采光井等建筑洞口、外挑小于

300mm的线脚投影面积可在 A1中扣除。

4 当采用通过福建省住建厅科技评审的免撑免模预制混凝

土楼盖体系时，相应区域的楼盖计算水平投影面积可乘以调整系

数，调整系数按下列规定取值：

1）当使用普通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时，取 1.15；
2）当使用预应力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且预应力构件数量比

例大于 50%时，取 1.2。
4. 0. 4 现浇区工厂组合成型钢筋制品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1d =M1s /M×100% （4.0.4）

式中： Q1d ———现浇区工厂组合成型钢筋制品的应用比例；

M1s ———评价单元中工厂组合成型钢筋制品重量之

和；

M ———评价单元中现浇区全部钢筋的总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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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5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2a =A2a /Aw1×100% （4.0.5）

式中： Q2a ———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a ———各楼层非承重围护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外表面

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

等的面积；

Aw1 ———各楼层围护墙外表面积总面积，计算时可不

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 0. 6 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

按下式计算：

Q2b =A2b /Aw1×100% （4.0.6）

式中： Q2b ———围护墙采用墙体、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

的应用比例；

A2b ———各楼层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或者装

饰一体化的墙面外表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

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 0. 7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2c =A2c /Aw2×100% （4.0.7）

式中： Q2c ———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应用比例；

A2c ———各楼层内隔墙中非砌筑墙体的墙面面积之

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

面积；

Aw2 ———各楼层内隔墙墙面总面积，计算时可不扣除

门、窗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4. 0. 8 内隔墙采用墙体、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列

规定计算：

1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时，应用比例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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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d =A2d /Aw2×100% （4.0.8-1）

式中： Q2d ———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d ———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内隔墙与管线、装修一体

化的墙面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

及预留洞口等的面积。

2 内隔墙与装修一体化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2e =A2e /Aw2×100% （4.0.8-2）

式中： Q2e ———内隔墙与装修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e ———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与装修一体化的墙面

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

口等的面积。

3 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时，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2f =A2f /Aw2×100% （4.0.8-3）

式中： Q2f ———内隔墙与管线一体化的应用比例；

A2f ———各楼层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一体化的墙面

面积之和，计算时可不扣除门、窗及预留洞

口等的面积。

4. 0. 9 干式工法楼地面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3a =A3a /A1×100% （4.0.9）

式中： Q3a ———干式工法楼地面的应用比例；

A3a ———各楼层采用干式工法楼面、地面的水平投影

面积之和。

4. 0. 10 集成厨房的橱柜和厨房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

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3b =A3b /Ak×100% （4.0.10）

式中： Q3b ———集成厨房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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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b ———各楼层厨房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法

面积之和；

Ak ———各楼层厨房的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满足现行行业标准《住宅整体厨房》JG/T 184要求的住宅整

体厨房，其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法施工的应用比例视为大于 90%。

4. 0. 11 集成卫生间的洁具设备等应全部安装到位，墙面、顶面

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3c =A3c /Ab×100% （4.0.11）

式中： Q3c ———集成卫生间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

A3c ———各楼层卫生间墙面、顶面和地面采用干式工

法面积之和；

Ab ———各楼层卫生间的墙面、顶面和地面的总面积。

满足现行行业标准《住宅整体卫浴间》JG/T 183要求的住宅

整体卫浴间，其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法施工的应用比例视为大

于 90%。

4. 0. 12 管线分离的比例应按下式计算：

Q3d =L3d /Lg×100% （4.0.12）

式中： Q3d ———管线分离比例；

L3d ———各楼层管线分离的长度，包括裸露于室内空

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

和吊顶内的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长度

之和；

Lg ———各楼层电气、给水排水和采暖管线的总长度。

4. 0. 13 “BIM 技术应用”的评价分值应按下列规定计算：

1 设计阶段应用 BIM技术进行装配式建筑施工图设计，能

提供 BIM模型物料清单时，按下列规定计算评价分值：

1）提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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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51301相关要求，建模细度达到 LOD3.0的全专业

BIM模型，得 1分；

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提供满足钢筋碰撞检查要求的预制构

件 BIM模型及碰撞检查报告，其他装配式结构提供包

含详细节点设计的 BIM模型及碰撞检查报告，得 2分。

2 施工阶段应用 BIM技术实施装配式建筑建造管理，能提

供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相关要求，建模细度达到 LOD4.0的模型，按下列规定计算评价

分值：

1）提供与装配式主体结构评价得分项相关的预制构件深化

设计 BIM模型，得 2分；

2）提供与装配式围护墙与内隔墙、装配式装饰装修和设备

管线评价得分项相关的深化设计 BIM模型，得 1分。

3 两阶段 BIM设计成果均需提交 IFC格式文件供评审并存

档。

4. 0. 14 取得“可追溯管理系统”评价分值，需同时满足下列要

求：

1 设计及施工阶段均应用 BIM技术；

2 生产厂家能提供产品编码方案、生产信息化系统使用说明

与管理方案、编码物料清单。未建立生产信息化管理系统的不得

分；

3 施工单位能提供基于产品编码物料清单的安装方案、进场

验收文件、现场隐蔽验收记录及相应的视频资料。

4. 0. 15 取得“标准化外窗应用”评价分值，需满足下列要求：

1 采用的外窗符合现行地方标准《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程

技术规范》DBJ 13-255的规定；

2 设计阶段预评价时，提供深化设计图纸及 BIM模型；

3 施工阶段评价时，提供检测单位出具的进场复验检测报告

和型式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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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等级划分

5. 0. 1 当评价项目满足本标准第 3.0.3 条规定时，可进行装配式

建筑等级评价。

5. 0. 2 装配式建筑评价等级划分为 A级、AA级、AAA级，并

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装配率为 60%～75%时，评价为 A级装配式建筑；

2 装配率为 76%～90%时，评价为 AA级装配式建筑；

3 装配率为 91%及以上时，评价为 AAA级装配式建筑。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

15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允许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

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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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1 《建筑信息模型设计交付标准》GB/T 51301
2 《住宅整体卫浴间》JG/T 183
3 《住宅整体厨房》JG/T 184
4 《福建省民用建筑外窗工程技术规范》DBJ 13-255



福
建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信
息
公
开
浏
览
专
用

.

17

福建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

DBJ /T 13-426-2023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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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福建省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DBJ/T 13-426-2023，经福建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23 年 08 月 15日以闽建科〔2023〕33 号

文批准发布，并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备案,备案号为：J17095-2023。
本标准制订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

结了我省装配式建筑评价管理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相

关先进技术法规、技术标准，通过试验取得了相关装配式部品部

件体系的重要技术参数。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福建省装配式建筑评价

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

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

但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同等的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

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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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 0. 1 近年来，我省积极贯彻国家部署，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

为进一步推动装配式建筑持续健康发展，亟需构建一套适合我省

发展实际的评价体系，对装配式建筑实施科学、统一、规范的评

价。

本标准总体遵循国家《装配式建筑评价标准》GB/T 51129的
编制原则和评价方法，在评价指标体系设置上充分考虑我省装配

式建筑总体水平、推广路径和发展目标，对主体结构、围护墙和

内隔墙、装修和设备管线系统的部分评价项目，调整优化了评价

分值和评价要求；并增设技术创新评价项，鼓励和引导应用先进

装配式技术和新型管理模式，提高了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系

统性、导向性与可操作性。

1. 0. 2 当前我省装配式建筑以民用建筑为主，考虑到与民用建筑

相似的单层和多层厂房等工业建筑的标准化程度较高，适宜采用

装配式建造，本标准也将其纳入评价。

1. 0. 4 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标准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前提条

件。本标准主要针对装配式建筑的装配化程度和水平进行评价，

涉及规划、设计、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内容还应符合国家、行业

及福建省现行有关工程建设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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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 0. 1 装配式建筑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将预制部品部件通过系统

集成的方法在工地装配，实现建筑主体结构构件预制，非承重围

护墙和内隔墙非砌筑并鼓励实现全装修的建筑。

2. 0. 3 装配式建造技术是推动建筑业转型升级，实现绿色建造、

智能建造和达成“双碳”目标的关键技术手段。现有的装配式混

凝土建筑施工现场仍需搭设大量模板和支撑，施工工序交叉严重，

装配式建造成本高于传统现浇工法。

先进的预制楼盖体系可以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施工现

场的免模免撑，显著降低建造成本，提升建造速度。积极引导和

逐步推广具有成本优势的预制混凝土楼盖体系是装配式建筑的重

点工作。

2. 0. 4 装配式建筑组合成型钢筋制品技术作为一种新型建筑工

业化技术，特别适用于需要钢筋大量集中加工的大型工程，是绿

色施工、建筑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装配式建筑组合成型钢筋制品技术主要包括设计、加工、配

送与装配等环节，是指由具有信息化生产管理系统的专业化钢筋

加工机构进行钢筋大规模工厂化与专业化生产，形成二维或三维

成型钢筋制品、商品化配送，然后由现场产业化工人进行安装的

一种具有现代建筑工业化特点的产业化技术。

2. 0. 9 集成厨房多指居住建筑中的厨房，本条强调了厨房的“集

成性”和“功能性”。集成厨房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工法施工

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

2. 0. 10 集成卫生间充分考虑了卫生间空间的多样组合或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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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多器具的集成卫生间产品和仅有洗面、洗浴或便溺等单一功

能模块的集成卫生间产品。集成卫生间是装配式建筑装饰装修的

重要组成部分，其设计应按照标准化、系列化原则，并符合干式

工法施工的要求，在制作和加工阶段实现装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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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 0. 1 以单体建筑作为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的单

元，主要基于单体建筑可构成整个建筑活动的工作单元和产品，

并能全面、系统地反映装配式建筑的特点，具有较好的可操作性。

单体建筑的不同结构单元，可采取不同的装配式方案分别进行计

算和评价。

在进行装配率计算和装配式建筑等级评价时，对于一般单体

建筑，计算和评价范围为首层建筑地面（有地下室的为顶板建筑

面层）以上的全部楼层，但对于采用装配方式建造的地下立体停

车场、地下运动场所等独立地下工程，符合装配式计算规则的，

可作为独立单元实施计算和评价，计算和评价范围为基础以上全

部工程。

考虑到福建省各地区地质条件差异大，地下部分实施预制得

分是否可以替代上部建筑得分，可由各设区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

情况另行规定。

3. 0. 2 为保证装配式建筑评价质量和效果，切实发挥评价工作的

指导作用，装配式建筑评价分为设计阶段预评价和施工阶段评价。

为促使装配式建筑设计理念尽早融入到项目实施过程中，项

目应在设计阶段完成施工图图审后进行预评价。如果预评价结果

不满足装配式建筑评价的相关要求，项目可结合预评价过程中发

现的不足，通过调整或优化设计方案使其满足要求。

施工阶段评价应在竣工验收后，按照竣工资料和相关证明文

件进行项目评价。施工阶段评价是装配式建筑评价的最终结果，

评价内容包括计算评价项目的装配率和确定评价等级。

3. 0. 3 本条是装配式建筑的基本条件。符合本条要求的评价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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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定为装配式建筑，但是否可以评价为 A级、AA级、AAA
级装配式建筑，尚应符合本标准第 5章的规定。

3. 0. 4 装配化装修是装配式建筑的倡导方向。装配化装修是将工

厂生产的部品部件在现场进行组合安装的装修方式，主要包括干

式工法楼（地）面、集成厨房、集成卫生间、管线分离等方面的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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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装配率计算

4. 0. 1 评价项目的装配率应按照本条的规定进行计算，计算结果

应按照四舍五入法取整数。

本标准鼓励技术创新，在评价项的设置上倡导多路径实现装

配式建筑的高等级评价，全部评价项得分总和超过 100分。因此，

公式（4.0.1）的分母不再扣减评价项目的缺少项分值。

表 4.0.1 中部分评价项目在评价要求部分只列出了比例范围

的区间。在工程评价过程中，如果实际计算的评价比例小于比例

范围中的最小值，则评价分值取 0 分；如果实际计算的评价比例

大于比例范围中的最大值，则评价分值取比例范围中最大值对应

的评价分值。例如：当楼（屋）盖等水平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

应用比例小于 70% 时，该项评价分值为 0 分；当应用比例大于

90%时，该项评价分值为 40分。

设计标准化、模数化项中，楼梯间开间及进深的轴线位置应

符合制图标准和一般制图原则。为逃避此项扣分而不合理修改轴

线位置的，可认定该项不达标。对于单层工业厂房，因工艺需要

无法满足标准化、模数化要求的，可不扣除相应分值。应用施工

阶段 BIM技术、可追溯管理系统等事项在设计阶段预评价时需提

供承诺书。

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质量强国建设纲要》，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其中明确要求：加大

先进建造技术前瞻性研究力度和研发投入，加快建筑信息模型等

数字化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创新开展工程建设工法研发、评审、

推广。大力发展绿色建筑，深入推进可再生能源、资源建筑应用。

根据上述指示精神，在技术创新项中，设置了“应用自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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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产权的装配式建筑产品体系”得分项，鼓励建设单位及工程总

承包单位在装配式项目中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装配式部品部

件，例如：装配式结构体系、装配式内隔墙体系、装配式内装修

体系等。为确保工程质量，要求相关产品体系需通过福建省住建

厅的科技评审，且在设计阶段预评价时加以明确。

4. 0. 2 装配整体式框架-现浇剪力墙结构或装配整体式框架-现
浇核心筒结构，可采用本标准进行评价。V1a的取值应包括所有预

制竖向构件体积和满足本条规定的后浇混凝土体积；V1中核心筒

的混凝土体积仅含核心筒墙体体积，不含筒内楼板体积。筒内楼

板按水平构件执行。

当竖向构件采用现浇钢管混凝土时，对应的钢管混凝土体积

应计入 V1a。当竖向构件采用现浇型钢混凝土时，不应计入 V1a。

叠合剪力墙（单面或双面）内后浇混凝土或空腔体积应计入 V1a。

空腔预制叠合构件是指由预制混凝土空腔构件与后浇混凝土

组成，以两阶段成型的整体受力构件。不包括仅作为免拆模板、

无法与后浇混凝土形成组合作用的模壳类预制构件。

如采用混凝土核心筒施工应用滑模施工工艺，应提供相关佐

证材料，如施工组织方案、现场施工视频等。

4. 0. 3 计算各楼层中梁、板、楼梯、阳台、空调板等构件的水平

投影面积之和 A1时，可扣除电梯井、管道井、采光井、烟道等开

洞区域面积以及竖向构件的水平投影面积，但若管道井内仅在楼

板上预留穿管洞口，则此管道井水平投影面积不应从 A1中扣除。

梁、板、楼梯、空调板等水平构件中预制部品部件的应用，

需达到取消相应区域现场模板的效果，必须搭设底模的各类空心

楼盖不能获得该项评价分值。

与混凝土梁连接的钢筋桁架楼承板节点连接性能较差，应避

免使用，其水平投影面积不应计入 A1c。

计算 A1时，外挑小于 300mm的外包金属板装饰类线脚（条）

和混凝土线脚均可扣除，但功能要求设置的结构加强板、空调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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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棚板、防火挑檐等不应扣除。

4. 0. 5 非砌筑是新型建筑围护墙体的共同特征之一，非砌筑墙体

包括各种中大型板材、幕墙、木骨架或轻钢骨架复合墙体等，应

满足工厂生产、现场安装，以干法施工为主的要求。不包括混凝

土砖、空心砖、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块材砌筑墙体以及二次填充混

凝土或砂浆的墙体。

4. 0. 6 围护墙采用墙体与保温、隔热、装饰一体化强调的是“集

成性”，通过集成，满足结构、保温隔热、装饰要求。同时还强调

了从设计阶段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实现多功能一体的“围护

墙系统”。

4. 0. 8 内隔墙采用墙体与管线、装修一体化强调的是“集成性”。

内隔墙从设计阶段就需进行一体化集成设计，在管线综合设计的

基础上，实现墙体与管线的集成以及土建与装修的一体化，从而

形成“内隔墙系统”。

4. 0. 9 干式工法楼地面是指将工厂生产的楼面、地面材料在现场

采用干作业施工的建造方法组合安装形成。例如，对于木地板的

楼地面，若采用架空做法，则认可干式工法，若采用粘贴做法，

则不予认可。

4. 0. 10 ~ 4. 0. 11 整体式厨房和整体式卫生间现场无湿作业，集

成程度高，其墙面、顶面和地面中干式工法的应用比例可视同达

到评价要求的比例上限。

4. 0. 12 考虑到工程实际需要，纳入管线分离比例计算的管线专

业包括电气（强电、弱电、通信等）、给水排水和采暖等专业。对

于裸露于室内空间以及敷设在地面架空层、非承重墙体空腔和吊

顶内的管线应评价为管线分离；而对于埋置在结构构件内部（不

含横穿）或敷设在湿作业地面垫层内的管线应评价为管线未分离。

4. 0. 13 “施工阶段 BIM技术应用”的评价分值必须在“设计阶

段 BIM技术应用”取得评价分值后方可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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